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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有第二項罪行的，均與第一項罪行同期執行。 資料來源︰法庭裁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整理/劉國權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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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犯傷港拒道歉佔犯傷港拒道歉

法官：損害超越所有案例

判刑
2014年歷時79日、對香港社會造成極大損害和

遺禍的“佔領”行動，發起、煽動公眾犯罪的其中8

名被告24日終被判刑。其中，戴耀廷、陳健民、邵家

臻、黃浩銘被判即時監禁8個月至16個月。法官陳仲

衡在判詞中指出，8名被告不曾就自己對公眾所造成

的不便與苦難表達悔意，令公眾從未得到應有的道

歉，並批評被告只顧自己的意向，其“犧牲”行為除

了要自己付出代價，也要市民去付出代價，衡量到有

關人等對公眾造成的損害非常嚴重，超越所有此前的

判例，只有監禁是適合的懲罰。不過，部分被告分別

因為年輕、年老及長期的社會服務工作等，獲判社會

服務令或緩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佔中”九犯本月9月被裁定

罪成，除了因要進行腦

部手術而押後至6月10日判刑的

陳淑莊外，法官24日對其餘8人

作出判刑。

戴耀廷、陳健民被判即時監

禁16個月；邵家臻、黃浩銘被判

即時監禁8個月；被判囚16個月

的朱耀明，因法官考慮到其健康

情況、年長及多年的社會服務工

作，緩刑兩年；鐘耀華則因犯案

時只得22歲，考慮到他相對年輕

和缺乏人生經驗，法官決定給他

機會，讓他緩刑兩年；李永達因

為多年的社會服務工作，獲緩刑

兩年；張秀賢因為犯案時不足21

歲，感化報告對其形容正面，故

法官判以200小時社會服務令。

催淚彈於煽動後使用
法官在判詞中指出，雖然最

終“佔領”發生的地點，並非

“佔中”三人所計劃的地方，但

有關人等只是改變了計劃，並無

放棄計劃。

至於辯方聲稱是警方施放催淚

彈令上街人數增加，法官不同意有

關說法，並指出催淚彈是在被告都

已作出煽動言行後才使用，不是催

淚彈令更多人出來，而是被告沒有

預視到使用催淚彈對“佔領”行動

的影響。

就辯方律師引述英國一新近

案例，指出3名環保分子因示威

被控公眾妨擾，一度被判囚15個

月至16個月，最終上訴得直，法

官引述有關判詞內容指出，有關

案件最終不用監禁，是因為該案

3 人表現出悔意。不過，“佔

領”案中，其中8名被告都不曾

表達過任何悔意。

法官強調，所謂悔意並不是

要被告放棄政治信念或訴求，而

是被告應就自己對公眾所造成的

不便與苦難表達悔意。他並說，

公眾理應得到被告的道歉，但有

關道歉從未出現。

早看到妨擾但不退出
至於被告一再高舉的“公民

抗命”，法官重申他們衡量其

“公民抗命”是否合理的標準完

全錯誤，並指出“佔中”三人早

已看到“佔領”對公眾造成的不

便，但他們至2014年 12月 2日

前，始終沒有退出。

法官並批評，9名被告只顧

自己的意向，沒有注意到市民要

使用有關幹道去工作謀生，他們

的“犧牲”行為除了要自己付出

代價，也要市民去付出代價。

法官又指出，被告所造成的

公眾妨擾，不論在被堵塞的幹道數

目、持續時間、參與人數和公眾所

受的損害而言，均非常嚴重，超越

所有此前的判例，認為罰款或社會

服務令對大多數被告而言都不能反

映其罪責，只有監禁是適合的懲

罰。

檢控無延遲無不公
就有人認為檢控方無理延遲

提出檢控，法官接納控方的說

法，指出警方在事件中拘捕了1

千零3人，向律政司提交了335

份調查報告、300份證供、1千

133段影片，還有80份非影片證

物。由於涉及廣泛而必要的調

查，法官認為檢控時間並無不合

理延遲，亦無對被告造成不公。

被判即時監禁的戴耀廷、陳

健民、邵家臻及黃浩銘24日坐囚

車離開，朱耀明則在庭外灑淚，

聲稱自己仍有一分力，會用“任

何方式”支持被囚的戴耀廷和陳

健民云云。

判詞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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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不可能將“佔領”日數和人

數分攤成各被告的責任，但被告

煽動的意圖會造成公眾妨擾，而

事實上亦出現了公眾妨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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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判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陳淑莊腦瘤
手術後判刑

■■““佔領佔領””主犯戴耀廷在判刑後被押到監獄服刑主犯戴耀廷在判刑後被押到監獄服刑。。 美聯社美聯社

“佔中”九犯案中，8名被

告24日全數判刑，唯獨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陳淑莊押後處理。

原來，她委託其黨友余若薇的

丈夫、腦專科醫生胡健維作檢查，發現其腦

內有一個直徑4.2厘米的腫瘤，醫生囑須盡快

進行腦部手術，故獲法庭批准押後至6月10

日才判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佔中”罪犯判刑後被囚車押解離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港法律界盼律政司覆核刑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法院

24日分別判處“佔中”九犯即時監禁8個

月到16個月，以至社會服務令不等。有香

港法律界人士24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佔中”九犯一直表現得毫無悔

意，亦從未對受影響的市民致歉，更繼續

煽動他人“公民抗命”，希望香港律政司

向法院提請覆核有關人等的刑期，以反映

有關人等行為的嚴重性，及糾正年輕人參

與違法行為只會得到“輕微刑罰”的訊

息，以免再有人被煽動違法“抗爭”，斷

送大好前途。

在法院判刑後，“佔中”九犯毫無悔

意，更呼籲支持者周日再上街“抗命”，

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以“繼續保衛『兩

制』”云云。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大
律師馬恩國分析，“佔中”九犯在整個審

訊過程中表現得毫無悔意，最終罪成並非

認罪而是被法院定罪，加上違法“佔領”

影響廣泛程度，以有關罪行最高刑罰7年而

言，是案法官將“佔中三丑”的量刑以18

個月為起點實在太低。

他認為“佔中三丑”的量刑應該為3年

半，即使扣減當事人初犯，及並非為自身

個人經濟利益而犯罪，最多可在3年半中扣

減一年，故合理刑罰應該為兩年半（即30

個月）監禁。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
國恩亦指，普通法下“公眾妨擾罪”最高

可被判入獄7年，但“佔中”九犯一直毫無

悔意，更以犯罪為自豪，絕對是青少年的

壞榜樣，而種種跡象更顯示他們正伺機再

犯法。因此，律政司應慎重考慮向法院提

出刑期覆核，同時尋求上訴庭對今後類似

大型擾亂社會秩序的判刑指引。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全國港
澳研究會會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傅
健慈指出，是案大部分被告都沒有展示悔

意，法官犯上了原則上的錯誤，判刑明顯

不足（Manifestly inadequate），律政司司

長應考慮覆核各被告的刑期。

陳曼琪憂判社服令無效果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

琪表示，法官判處被告張秀賢200小時社會

服務令引人深思，“因為社會服務令不以

懲罰為出發點，而是讓人改過自新，回饋

社會。但張秀賢始終認為自己參與『佔

中』沒有犯錯，這就不是補償過錯，所以

我看不到判處社會服務令的真正意義。”

本身是法律學者的經民聯副主席梁美
芬認為法官很大程度上考慮到各被告的背

景，並希望發起及參與“佔中”的政治人

物和年輕人要以此為鑑，不希望有人因是

次判刑不重，而繼續發放“入去坐幾個月

就可以增加政治本錢”的錯誤訊息。

王庭聰恐社會抱錯誤觀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主

席王庭聰認為，違法“佔中”對香港社會

造成的傷害有目共睹，是案法官亦在判詞

中清楚表明不能以違法的手段表達訴求，

惟是次的刑期相對較輕，擔心會在社會上

造成錯誤的觀感，令人輕視違法行為應承

擔的法律責任。

不過，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希望

社會理解法庭從來並非單由懲罰被告的角

度出發考慮判刑，並形容刑期長短也難以

彌補或化解“佔中”所帶來的嚴重社會分

裂和對立，但刑期愈長，社會的“痊癒

期”亦可能會更長。

律政司：研究後再決定
香港律政司24日晚在回應傳媒查詢時

表示，會研究法官的判刑理由和主控官的

報告，然後決定是否需要跟進。至於會否

對案件採取進一步的檢控行動，律政司表

示，一直就可能涉及刑事罪行的案件與警

方保持溝通，並依據《檢控守則》、法律

及證據跟進。

■■當晚三罪魁宣佈當晚三罪魁宣佈““佔中佔中””行動啟動行動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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